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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保荐工作报告 

 

保荐机构名称：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：中弘股份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王义 联系电话：15902187481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马乐 联系电话：18611086136 

 

一、保荐工作概述 

项     目 工作内容 

1.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 

（1）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是 

（2）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数 无 

2．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  

（1）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（包括但不

限于防止关联方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、募集资金管

理制度、内控制度、内部审计制度、关联交易制度） 

是 

（2）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是 

3.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 

（1）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1 次 

（2）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披露文件

一致 
是 

4.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 

（1）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无 

（2）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无 

（3）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无 

5.现场检查情况  

（1）现场检查次数 1 次 

（2）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送 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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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

 

 

主要问题： 

中弘股份于2015年10月23日公告

《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》，公司

2015年1-9月份营业收入958,269,450.19

元，比上年同期下降59.62%；公司2015

年1-9月份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

的净利润为620,996,706.58元，比上年同

期增长74.87%。 

公司业绩波动主要原因：营业收入

比上年同期下降59.62%，主要原因是新

增项目尚未达到收入结转节点。 

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： 

1、加快原有项目尾盘和存货销售，

补充新项目开发资金。公司加快对海口

西岸首府项目尾盘销售，同时积极推进

北京平谷夏各庄新城项目（5A地块）、

济南中弘广场项目（16#地块）、吉林

长白山区域漫江项目和东参项目（一

期）的销售，补充新项目开发所需资金。 

2、加快推进新项目开工建设。北京

平谷夏各庄新城项目（5B&1#地块和2#

地块）、济南中弘广场项目（17#地块）、

济南鹊山龙湖项目（一期）、浙江安吉

项目（一期）已开工建设，预计将于下

半年全部进行预售。海南如意岛项目

（一期）是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

入项目，报告期内填海工作按照计划正

常推进中。 

3、积极推进再融资工作，拓宽融资

渠道。截至目前，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

已通过证监会审核，拟募集资金不超过

39 亿元用于北京平谷•中弘由山由谷

二期项目、北京平谷•新奇世界国际度

假区御马坊项目（御马坊WL-14地块）、

山东济南•中弘广场一期和二期项目的

建设；同时发行公司债不超过12亿元，

用于偿还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，相关申

报材料已上报。 

4、依据目标考核责任书，继续推行

全面计划管理。公司与总部核心部门、

商管公司、网络营销公司、各区域公司、

物业公司都签订目标考核责任书。目标

考核责任书内容以2015年工作任务为

基础进行制定，做到目标清晰、量化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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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罚条件明确、考核节点具体。依据目

标考核责任书，将年度工作目标层层分

解，实行月、季度、半年度考核。 

5、落实绩效激励机制。公司落实绩

效考核机制，理顺绩效考核与计划管理

的关系，不同的职能应该采取不同的考

核方式，设定不同的考核指标，因地制

宜，因岗制宜，通过绩效管理的手段分

解到人，落实到人，实现考核落地，奖

罚分明。 

6、不断提升企业管控水平，提高运

营效率。公司通过信息化系统，进行流

程化管理，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，适应

公司发展的新要求，逐步打造总部业务

平台。强化总部管控能力，加强总部与

各子公司的联动，总部在控制风险的基

础上，进一步权利下沉，简化程序，通

过建立业绩导向机制，形成合力，提高

项目运作效率。 

保荐机构建议： 

公司应密切关注外部市场变化及

公司内部经营情况，努力提升经营业

绩，如果经营出现其他重大变化，及时

进行相关信息披露。 

6.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 

（1）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6 次 

（2）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无 

7.向本所报告情况（现场检查报告除外）  

（1）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无 

（2）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

（3）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

8．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 

（1）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否 

（2）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

（3）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

9.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、保管是否合规 是 

10.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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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培训次数 1 次 

（2）培训日期 2015 年 12 月 22 日 

（3）培训的主要内容 
《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

管要求》。 

11.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

 

二、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

事  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

1.信息披露 无 不适用 

2.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无 不适用 

3．“三会”运作 无 不适用 

4.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无 不适用 

5.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不适用 

6.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 

7.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 

8.收购、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 

9.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（包括对

外投资、风险投资、委托理财、财

务资助、套期保值等） 

无 不适用 

10．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中介机构

配合保荐工作的情况 
无 不适用 

11.其他（包括经营环境、业务发展、

财务状况、管理状况、核心技术等

方面的重大变化情况） 

无 不适用 

 

三、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

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是否履行承诺 
未履行承诺的 

原因及解决措施 

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中 8 名发行对象承诺：“本次非公

开发行对象齐鲁证券（上海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、申万

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、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宝盈

基金管理有限公司、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、招商财富

资产管理有限公司、申万菱信（上海）资产管理有限公

是 不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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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、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均承诺：其认购的公司

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

转让。” 

 

四、其他事项 

报告事项 说  明 

1.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

2015 年 4 月 2 日，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一

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

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。由于发行需要，公司聘

请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兴证

券”）担任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的保荐机

构，并于 2015 年 4 月 30 日与东兴证券签订了

《关于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

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之保荐协议书》。  

华泰联合证券未完成的对公司 2014 年度

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工作将由东兴证

券完成。东兴证券指派马乐女士、王义先生担

任公司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剩余持续督

导期内的保荐代表人。 

2.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荐机构

或者其保荐的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及

整改情况 

无 

3.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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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

年度保荐工作报告》之签署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王 义                     马 乐 

 

 

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16年5月4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	一、保荐工作概述



